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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為辦理國有耕地放租業務需要，請惠予釋示國有耕地放

租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7條有關山坡地範圍內

農牧用地之承租面積上限，請查照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本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，本辦法所稱國有耕地，指依

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

育區及森林區之國有農牧用地。第7條第1項規定，國有

耕地之承租人，其承租面積每戶合計不得超過5公頃。

但得視土地坵形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加。同條第3項規

定，山坡地範圍內農牧用地之放租面積，依山坡地保育

利用條例第20條規定辦理。查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

20條第1項規定，公有宜農、牧、林山坡地，放租或放

領與農民者，其承租、承領面積，每戶合計不得超過20

公頃。但基於地形限制，得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加。 

二、茲有本署所屬分署受理民眾依本辦法申請承租山坡地保

育區農牧用地之國有耕地，總申請承租面積超過5公

頃，未逾20公頃，因本案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同屬本

辦法第2條國有耕地及山坡地範圍內農牧用地之範圍，

則民眾依本辦法申請承租山坡地範圍內農牧用地時，其



承租面積之上限究應依本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或依同

條第3項規定回歸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20條規定辦

理，請惠予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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